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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贷款委托协议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bookmark: _GoBack]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北京百业百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静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阳光财富大厦1703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企业信用贷款相关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本协议所称的企业信用贷款是指，借款申请人以其信誉、资信等状况向贷款方申请贷款,并以借款人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该款项可用于贷款方指定的各种用途。

第二条 甲方因(贷款用途)  经营  ,需向贷款方申请企业信用贷款，拟申请贷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贰仟万   元整,(小写   ¥20000000.0   元整)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相关贷款申请手续。

第三条 甲方应保证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和拟贷款方关于企业信用贷款及资金结算管理的规定且自身信用状况良好,无逾期及恶意欠款等影响个人信誉的情形。

第四条 根据甲乙双方的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完成以下委托事项:
1.进行市场考察和业务调研，向甲方提供合理、可行的贷款方案建议;
2.收取甲方提交的 信用贷款的全部申请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核;
3.依据贷款方要求，向贷款方提交贷款申请材料，并组织甲方与贷款方签署相关文件。
4.协助甲方办理企业信用贷款的相关手续;
5.其他事项

第五条 为确保甲方委托事项的顺利进行，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如下事宜:
1. 按照乙方要求，提交完整的贷款申请审批材料，甲方保证其向乙方提交的一切资料、证件均真实、合法、有效;
2.按照本协议 约定的贷款用途使用该款项;
3.按照乙方通知的时间、 地点、方式提交相关资料，签署各项合同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4.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为甲方的利益从事的各项工作，并根据实际需要为乙方提供便利; 
5. 甲方如遇有任何诸如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紧急联系人及电话变更等可能影响委托事项办理的情况，应自前述变更情况发生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如因甲方未及时通知乙方而导致委托事项迟延办理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6. 按照本协议约定金额及期限足额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第六条 相关费用:
1.甲方就本合同所委托事项,按照实际放款额度收取服务费:
乙方按照实际放款金额的___1.8%___收取服务费。
2. 双方约定按以下第  3  种方式付款:
(1)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当日一次性向乙方支付。
(2)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当日支付___________元的定金，于_______________支付剩余服务费。
(3)甲方收到借款或银行批贷函后三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全部服务费。
3.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北京百业百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 0200 1488 0910 0062 857 
开户行:工行九龙山西大望路支行
4.甲方在申请贷款时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由甲方在办理相关业务的同时自行交纳。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诚信、妥当履行本委托协议所约定的各项事宜,任何一方违反本
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金额和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乙方有权要求贷款方暂不向甲方发放贷款,或者乙方有权将甲方应当支付的服务费直接从贷款方向甲方发放的贷款中扣除，乙方同时有权自甲方迟延付款之日起收取甲方未支付金额每日1 %违约金，但最高不超过服务费总额的20%。
3.甲方在贷款方审批通过其贷款申请后未经乙方书面同意擅自决定不接受贷款
方放款的，构成违约，甲方仍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足额支付服务费。如甲方
付款迟延，乙方有权自甲方迟延付款之日起收取甲方未支付金额每日1%违约金，但最高不超过服务费总额的20%。

第八条 本协议之委托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成
之日止。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2.由于政府主管机关、贷款银行等原因导致甲方申请贷款不予批准的。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由双方签章后生效。
对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双方均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2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甲方和乙方各执一份,复印件和扫描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其它
甲乙双方承诺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商业秘密、公司计划、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北京百业百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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